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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2018 年

11 月 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2018 年 11

月 23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了《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相关政策等进行了修改。 

2018 年 12 月 6 日，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启迪桑德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为

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同时综合考量目前回购情况、政策导向、市场情况等

客观因素，拟对原回购方案的回购股份方式、回购股份用途、回购股份价格区间、

回购股份数量及回购股份实施期限等进行调整。 

本独立财务顾问基于上述调整事项，对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进行了相应的修

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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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释义 

在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启迪桑德、上市公司、公司、

本公司 
指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回购股份、本次回购 指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拟以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

元（含 10 亿元），且不低于人民币 5 亿元（含 5 亿元）

的自有和自筹资金，按照不超过人民币 16.93 元/股的价

格，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或者要约方式

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行为 

本独立财务顾问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指 

本独立财务顾问为本次回购出具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

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回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特别说明：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所有小数尾数误差均由四舍五入而引起；如无特别说

明，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引用的公司财务数据均为合并口径。 

 

二、前言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

任启迪桑德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证监发[2005]51 号）、《关

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证监会公告[2008]39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上

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根据公

司所提供的相关资料及其他公开资料制作而成，目的在于对本次回购股份进行独

立、客观、公正的评价，供广大投资者和相关各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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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独立财务顾问旨在就本次回购股份的合规性、必要性以及可行性做出

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价； 

2、本独立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对启迪桑德履行尽职调查义务，并和公司管

理层进行了必要的沟通，有充分理由确信本独立财务顾问所发表的专业意见与公

司披露的文件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3、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所依据的公司资料由启迪桑德提供，提供方对资料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并保证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4、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不构成对启迪桑德的任何投资建议和意见，对于投

资者根据本报告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引致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

责任； 

5、本独立财务顾问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

列载的信息，也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说

明； 

6、在与启迪桑德接触后到担任其独立财务顾问期间，本独立财务顾问已采

取严格的保密措施，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和内部隔离制度，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

市场和证券欺诈问题； 

7、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请启迪桑德的全体股东及其他投资者认真阅读公

司关于本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三、本次回购股份的方案要点 

方案要点 内容 

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A股股票 

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深交所以集中竞价或要约方式 

回购股份的用途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以下相关用途: 

（1）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2）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3）为维护上市公司价值及股权权益所必需。 

具体用途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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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股份的价格或

价格区间、定价原

则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上限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

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的 150%（即不超过 16.93 元/股）。在本次回购自

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回购完成前，如公司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及其他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

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

购价格上限 

回购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10亿元），且不低于人民

币5亿元（含5亿元） 

回购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和自筹资金 

回购股份数量及占

总股本的比例 

按照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6.93 元/股，以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

民币 10 亿元测算，公司预计回购的股份约为 59,066,745 股，占公司目

前已发行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4.13%。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最终以回购期满时公司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准 

回购股份的股东权

利丧失时间 

回购股份自过户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之日起即失去其权利，不享

受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份、增发新股和配股、质押、股东大会表

决权等相关权利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

限 

1、因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或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

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而回购本公司股份的，回购期限自

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6 个

月； 

因为维护上市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而回购本公司股份的，回购

期限自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3 个月。 

2、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

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

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

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4、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票（为维护上市公司价值及股东权

益所必需实施回购股份并为减少注册资本的，不适用）： 

（1）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

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 2 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名称：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文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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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1993 年 10 月 11 日 

住所：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 114 号 

住所邮政编码：443000 

办公地址：北京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金桥科技产业基地 

办公地址邮政编码：101102 

注册资本：1,430,578,784 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179120511T 

信息披露事务人：马勒思 

联系电话：0717-6442936 

所属行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经营范围：城市垃圾及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及危险废弃物处置及回收利用相

关配套设施设计、建设、投资、运营管理、相关设备的生产与销售、技术咨询及

配套服务；环卫项目投资建设、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

电力工程施工与设计；城市基础设施（含市政给排水、污水处理）、城乡环境综

合治理（含园林、绿化、水体处理）技术研发、投资、建设、运营；市政工程施

工与设计；环境工程设计；道路工程施工与设计；土木工程建筑；房屋工程建筑；

高科技产品开发；信息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

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 10 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质押数量（股） 

1 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236,947,592  16.56  - 

2 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178,571,110  12.48  178,570,560 

3 珠海启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2,818,938  5.79  - 

4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71,084,278  4.97  - 

5 西藏桑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9,200,773  3.44  49,196,000 

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2,775,119  2.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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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清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5,542,139  2.48  - 

8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2,619,612  2.28  - 

9 珠海启迪绿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4,189,197  1.69  - 

10 爱尔医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2,460,431  1.57  -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1、控股股东情况简介 

公司控股股东为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启迪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6.56%的股份。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3,690.0905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书贵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 号院 1 号楼 A 座 15 层 1503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投资管

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项目投资；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出租办公

用房。（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实际控制人情况简介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50,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龙大伟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 号院八号楼（科技大厦）A 座 25 层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资产受托管理；实业投资及管理；企业收购、兼并、

资产重组的策划；科技、经济及相关业务的咨询及人员培训；投资、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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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咨询；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务；高科技企业孵化。（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四）公司经营情况 

1、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 

（1）固废处置业务：主要包括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生活垃圾填埋、餐厨垃

圾资源化利用、市政污泥处置、工业及医疗废弃物处置、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等业务，公司拥有较为完整的固废处置业务产业链。在 PPP 业务模式被推广至

各领域的背景下，公司开始进入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 PPP 项目领域。 

（2）互联网环卫业务：公司打造基于开放化环卫云平台覆盖全国的市政及

城乡环卫一体化运营网络，服务内容包括道路清扫保洁，垃圾及粪便收集运输、

河道清洁，环卫设施设备、星级公厕建设与运营管理等环卫基础服务，以及环卫

技术研发与咨询、环卫产品销售以及与环卫业务相关的投资及相关增值业务。公

司全力打造的开放化环卫云平台，利用互联网、云计算等相关技术，通过智能设

备连接环卫工作所涉及的人员、车辆、设施等，进行全过程的实时监管以及数据

共享，为环卫管理提供成本分析、盈利预测和智能决策等功能。 

（3）再生资源回收与利用业务：以再生资源项目的投资与运营为主体，以

线下多元实体产业和线上易再生 O2O 交易平台为两翼。实体产业涉及电子垃圾

处置、报废汽车拆解及再制造、危险废物处置、产业园区运营、废塑料深加工、

废轮胎深加工等，形成了覆盖回收、初加工和深加工全产业链的格局；易再生

O2O 在加快再生资源行业电商发展进程、创新产业交易模式的同时，可为企业

提供金融、物流等多项增值服务，形成完整的再生资源生态体系。 

（4）水务业务：以 BOT、TOT、托管运营等特许经营方式实施市政供水、

污水处理项目的投资、运营业务。 

（5）环保设备及环卫车辆制造业务：主要包括研发、制造、销售固体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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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处理设备、水处理成套设备以及环卫专用车辆。 

2、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末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资产负债表摘要 
    

  资产总计 3,975,694.30  3,331,551.80 2,294,359.54 1,584,869.72 

  负债合计 2,417,286.97  1,824,642.98 1,457,219.92 956,502.21 

  股东权益 1,558,407.34  1,506,908.82 837,139.62 628,367.51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1,518,122.44  1,481,742.12 822,760.07 612,920.31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利润表摘要 
    

  营业总收入 847,789.79  935,838.47 691,655.55 634,058.72 

  营业利润 103,483.49  144,642.76 120,196.84 104,923.37 

  净利润 88,453.19  126,862.04 108,356.53 93,476.08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803.40  125,115.22 108,135.94 93,073.96 

现金流量表摘要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127,120.50  -45,052.73 -46,286.62 17,908.19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248,645.52  -415,327.78 -366,065.37 -166,111.40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109,601.50  624,484.98 471,531.69 279,829.68 

  现金净增加额 -266,001.65  163,554.64 59,749.93 131,627.16 

  期末现金余额 193,098.82  459,100.47 295,545.83 235,795.90 

 

五、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回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一）股票上市已满一年 

经核查，启迪桑德股票上市时间已满一年，符合《回购管理办法》第八条第

一款“公司股票上市已满一年”的规定。 

（二）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经对证券监管部门及公司网站公开披露信息的查询，并经独立财务顾问核实，

启迪桑德最近一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符合《回购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二款

“公司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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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购股份后，上市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上市公司自有及自筹资金，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10 亿元（含 10 亿元），且不低于人民币 5 亿元（含 5 亿元）。本次回购股

份实施后，上市公司的日常营运能力、偿债能力、盈利能力等均不会发生重大不

利变动，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启迪桑德仍具备较强的持续

经营能力，符合《回购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三款“回购股份后，上市公司具备持

续经营能力”的规定。具体请参见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七、本次回购的可行性分

析”。 

（四）回购股份后，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按照回购的资金总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含 10 亿元），回购价格上

限为 16.93 元/股（含 16.93 元/股）进行测算，股份回购数量约为 59,066,745 股，

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4.13%。 

1、若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或将股份用于

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并全部锁定，预计公司股权结构变

化情况如下：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限售条件流通股 244,410,032 17.08 303,476,777 21.2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86,168,752 82.92 1,127,102,007 78.79 

总股本 1,430,578,784 100.00 1,430,578,784 100.00 

 

2、若为维护上市公司价值及股权权益所必需实施股份回购并全部予以注销

的，预计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限售条件流通股 244,410,032 17.08 244,410,032 17.8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86,168,752 82.92 1,127,102,007 82.18 

总股本 1,430,578,784 100.00 1,371,512,039 100.0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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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分布发生变化不具备上市条件：指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公司股本总额超过四亿元的，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10%；二、社会公众是指除了以下股东之外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东：1、持有上市

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2、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者

间接控制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1,430,578,784 股，若

按回购股份数量 59,066,745 股测算，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引起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

重大变化，亦不会对启迪桑德的上市地位构成影响。同时，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

查，启迪桑德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不以退市为目的，回购股份过程中，

公司将维持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因此，本次回购符合《回购管理办法》第八

条第四款“回购股份后，上市公司的股权分布原则上应当符合上市条件”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启迪桑德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回购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六、本次回购的必要性分析 

为了稳定投资者的投资预期，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

资信心，公司结合自身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拟采用回购股份的形式，传达公司

成长信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

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

份的意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等的相关规定，公司

董事会决定拟以自有及自筹资金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

将用作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

司债券、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等，具体授权董事会依据有

关法律法规决定。 

公司回购部分股份如若作为公司拟开展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

来源，则将股东、公司和员工三方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劳动者

与所有者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能够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有利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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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收购后的企业文化整合，有利于挖掘公司内部成长的原动力，增强公司自身的

凝聚力和市场竞争力，从而更好地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若本次所回购股份

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将回购股份先进入库存，然

后以此股份抵押发行可转换债券，可以降低上市公司融资成本。另外，若为维护

上市公司价值及股权权益所必需实施股份回购并全部予以注销的，将相应减少公

司总股本数额，增加每股收益、提升股东利益。 

同时，公司通过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能够通过合理配置公司自身财

务资源以提升公司价值，有利于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形象，

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实现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 

因此，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回购股份是必要的。 

七、本次回购的可行性分析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39,756,943,040.33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5,181,224,351.00 元， 2018 年 1-9 月实现营业总收入

8,477,897,916.44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48,033,965.18 元，货币资

金余额为 2,298,668,486.60 元。假设此次回购资金上限 10 亿元全部使用完毕，按

2018 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的 2.52%，约占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6.59%，占比较低，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产生

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改变公司的上

市公司地位，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的条件。 

根据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情况，本独立财务股份认为按照本次股份回

购资金安排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八、回购股份方案的影响分析 

（一）回购股份对上市公司股价的影响 

回购期内上市公司将择机买入股票，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同时回购股份也

有利于活跃公司股票二级市场的交易，对上市公司股价形成一定支撑作用，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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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回购股份对上市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按照回购总金额 10 亿元，回购股份价格 16.93 元/股，回购 59,066,745 股计

算，回购股份比例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13%。 

公司现有股权结构不会因本次回购的实施而发生重大变化，且本次回购不会

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仍符合上市的条件。回购股份的具

体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三）回购股份对其他债权人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将使用的资金占上市公司总资产、净资产的比例较小，总体上

对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影响较小。上市公司拥有多种融资渠道，且本次回购资金

将在回购期限内择机支付，而非一次性支付，因此，债权人的利益不会因为本次

回购股份而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九、本次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事项的必要性及决策程序 

（一）本次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事项的必要性 

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2018 年

11 月 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2018 年 11

月 23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了《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相关政策等进行了修改。启迪桑德环境资

源有限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同时综合考量目前回购情况、政策导向、

市场情况等客观因素，拟对原回购方案的回购股份方式、回购股份用途、回购股

份价格区间、回购股份数量及回购股份实施期限等进行调整。 

（二）本次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事项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本次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事项已经公司 2018年 12月 6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以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出具了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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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意见。 

（三）本次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事项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本次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

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证监发[2005]51 号）、《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证监会公告[2008]39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

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等相关法律、法规，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次回购

股份及调整事项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股份的实

施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本次调整回购

公司股份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一、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的问题 

（一）本次回购股份预案实施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将可能因本次回购股份的影响而有所波动，因此提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股价短期波动的风险。 

（三）公司回购期限内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而导致本次回购计划

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四）本次回购的最终回购价格、回购金额、回购数量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且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可能导致公司每股净资产的下降，提请广大投资者予以关注。 

（五）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可能面临因未能经公司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等原因，导

致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债券，可能存在因债

券持有人放弃转股等原因，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转股的风险。 

（六）目前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正在推进股权重组事项，

该重组事项可能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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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七）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仅供投资者参考，不作为投资者买卖启迪桑德股

票的依据。 

十二、本独立财务顾问联系方式 

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电话：010-59312963 

传真：010-59312700 

联系人：傅冠男、成晓辉 

十三、备查文件 

（一）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五）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六）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七）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八）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预

案（修订稿） 

（九）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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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度

审计报告以及 2018 年三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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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修订稿）》的盖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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